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6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业园七栋二楼公司研发大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铿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4人，代

表股份298,775,5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6270％。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人，代表股份236,956,27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082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232人，代表股份

61,819,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544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31人，代表股份4,619,3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937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1人，代表股份4,619,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37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16,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8％；

反对1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弃权47,6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60,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568％；反对 11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16％；弃权47,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15％。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16,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7％；

反对1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弃权47,8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6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525％；反对 11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16％；弃权4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9％。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08,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1％；

反对9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68,4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5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3837％；反对 9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45％；弃权68,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8％。

4、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4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11％；反对112,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08％；弃

权67,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5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1011％；反对 112,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08％；弃权67,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赣州盛妍投资有限公司、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关联

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09,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6％；

反对11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弃权52,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53,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4140％；反对 112,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52％；弃权5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09％。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83,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3％；

反对2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70,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52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0138％；反对 20,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35％；弃权7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27％。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587,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

反对133,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弃权54,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31,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5.9269％；反对 133,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98％；弃权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3％。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84,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4％；

反对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54,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5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0213％；反对 3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02％；弃权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5％。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533,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1％；

反对18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弃权54,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7698％；反对 18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17％；弃权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薪酬执行情况与2025年薪酬方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5,464,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7％；

反对3,244,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60％；弃权66,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0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8.3171％；反对 3,244,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433％；弃权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6％。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2024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上述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详见 2025年 4月 10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

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金杜（深

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5-030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6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6日上午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6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号诺德中心1号楼5层。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

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戴宝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3人，代表股份

82,266,1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71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81,365,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11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7人，代表股份900,6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99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8 人，代表股份 900,72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9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7人，代表股份900,6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990％。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

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02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62％；反对 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弃权1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659％；反对

1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39％；弃权 12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002％。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03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2％；反对 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弃权1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9,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538％；反对

1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39％；弃权 11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123％。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025,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4％；反对 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弃权1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0,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2769％；反对

1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39％；弃权 12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892％。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02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1％；反对 12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0％；弃权1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0,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435％；反对

1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442％；弃权 11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123％。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02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9％；反对 11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4％；弃权1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1,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102％；反对

1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783％；弃权 119,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116％。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6、《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01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5％；反对 1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6％；弃权1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9,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001％；反对

1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876％；弃权 11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123％。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7、《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99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2％；反对 162,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6％；弃权1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6998％；反对

162,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433％；弃权 110,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569％。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8、《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013,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3％；反对 14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8％；弃权10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7,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003％；反对

1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426％；弃权 106,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572％。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02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0％；反对 1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9％；弃权1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9,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2436％；反对

13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882％；弃权 107,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682％。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027,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4％；反对 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弃权1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1,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546％；反对

1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39％；弃权 119,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116％。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沈娜、莫军凯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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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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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元/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5,000万

元（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实施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于2025年4月10日、

2025年4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和

《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8,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1%，最高成交价为14.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4.50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72,600.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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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东诚北方制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诚北方”）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注射用氢化可

的松琥珀酸钠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东诚北方生产的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通

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注册分类

受理号

通知书编号

审批结论

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

注射剂

50mg(按C??H??O?计)
化学药品

CYHB2450286
2025B0190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
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
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0.1g(按C??H??O?计)

CYHB2450284
2025B01907

二、其他相关信息

2024年05月，东诚北方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递交注射用氢化可

的松琥珀酸钠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并获受理，2025年04月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审评结论为：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本品为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是氢化可的松的盐类化合物，具有抗

炎、抗过敏和抑制免疫等多种药理作用。用于抢救危重病人如中毒性感染、过敏性休克、严重

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结缔组织病、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等过敏性疾病，并可用于预防和治

疗移植物急性排斥反应。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属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与《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4年)》甲类品种，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88亿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东诚北方的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

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销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

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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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设立全资子公司前期情况概述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7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设

立两家全资子公司，即北京海科政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政培”）和北京海科思创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思创”）全面发展党政干部培训服务和科技创新人才培训业务。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3）。

二、进展情况

近日，海科政培和海科思创两家全资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北京市海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北京海科政培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EK49RF1J
2、注册资本：2000万元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25年4月28日

5、法定代表人：蔡聪洁

6、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5号楼15层08室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

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文

具用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住宿服务；出版

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北京海科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EGTX9H1W
2、注册资本：2000万元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25年4月28日

5、法定代表人：朱维芳

6、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5号楼15层09室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

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住宿服

务；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海科政培营业执照；

2、海科思创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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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未生效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一审判决涉案金额：共计3起案件，判决赔付金额共计260,880.15元（不含诉讼费等相关

费用）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在法定上诉期间内，

经综合研判、评估后决定是否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涉及的赔偿金额，公司已按照相关

会计准则及规定在2023年度计提预计负债。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披露了《关于涉

及中小投资者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关于3名中小投资者诉讼的《民事判决书》【（2025）沪74民

初1204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3名自然人投资者

被告：公司及其他二名被告

2、诉讼请求：

（1）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约377,252.59元；

（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原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主

张被告应当对原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一审判决情况：

判令公司承担两名投资者的部分赔偿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投资差额等

损失合计260,880.15元，部分案件受理费由公司承担，被告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在3%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驳回上述两名投资者的其余

诉讼请求；驳回另外一名投资者的全部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15日内向

上海金融法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在法定上诉期间内，经综合研判、评估后决定是否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涉

及的赔偿金额，公司已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及规定在2023年度计提预计负债。

截至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将

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后续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妥善处

理诉讼事宜，依法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披露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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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小投资者诉讼进展的公告


